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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天主，拙文《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共融合一》自二零一六年八月

在香港教区报刊发表后，获得不少读者积极回应，从而激发我向国内外关怀中

国教会的有识之士请教，再多作神学探讨。经过多月来的祈祷和反省后，我现

从教会学角度就中梵交谈有关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俾大家能多为中

梵交谈祈祷。 

 

核心问题：主教任命 
 就各方面的消息所知，过去一年，中梵双方代表频有接触，而且成立了

工作小组，双方试图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其中首要解决的，就是主教任命

问题；双方经过多轮交谈，已有初步成果，可望就主教任命的方式达成协议。

根据天主教教义，教宗是决定主教人选的最后与最高当局。如果教宗在主教候

选人的资格及合宜性上有最后的发言权，那么地方教会的「选举」就祇是「主

教团」的「推荐」而已。 

 据闻，对于政府来说，祇要人选符合「爱国」标准，「爱教」与否不是

政府最关切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这样的主教任命协议，不会超出双方目前

正在有效实施的做法。 

 

后续问题 

 中梵关于主教任命的协议，是中梵之间最关键与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双

方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里程碑，然而绝不是终点。双方还需要在取得互信的基

础上继续对话，耐心地一一解决尚存的棘手问题。双方几十年来积累的问题，

不可能奢望一夕之间就全部解决。双方尚存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项：第

一，如何解决「爱国会」的问题；第二，如何处理违反教会法的七名「自选自

圣主教」；第三，如何促使中国政府承认三十多位地下主教。中梵双方的关注

不同，中国政府关心的是政治层面上的问题，而梵蒂冈则更多关心宗教与牧灵

层面上的问题，因此摆在双方办公桌上的问题排序也不同。可以说，上述三个

问题的解决需要双方在不相反自己原则及解决问题的诚意中协商。 

 

「爱国会」的未来 

 不少关心中梵关系的人认为，如何处理「爱国会」将是一座立在双方面

前难以跨越的高山；亦有教会人士对此表示担忧，指在中梵对话中没有提及爱

国会的处理问题，认为罗马背弃了自己的信仰原则，其理由是爱国会坚持「独

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1]及这原则的具体执行措施——「自选自圣」主教



 
 

 
 

[2]。因此，教宗本笃十六世指出这原则「与教会道理是无法调和的」，而该

组织是「国家机构」与「天主教教义不相符」。[3] 

 我们或许可以将爱国会「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与「自选自圣」主教

的关系表述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为理论，「自选自

圣」为此理论的具体实践。其实，「爱国会」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和

「自选自圣」主教行为均属于特殊政治环境与政治压力下的产物，根本不属于

中国天主教会的本质与内在追求。中国天主教会中的两个团体，无论地上教会

还是地下教会，均积极寻求和表达与普世教会的完全共融合一，因此在未经教

宗同意下被祝圣为主教，也都事后努力向教宗解释原因并请求教宗的谅解与接

纳。当然，在满足信仰的各种要求的情况下，教会也会以敞开的情怀，积极地

宽免与接纳，并且很可能赋予这些主教教区管理权。中梵双方对话本身其实已

经意味北京的天主教政策发生了改变，容许教宗在选圣中国主教职务上扮演决

定性角色，没有「自选自圣」的「爱国会」已经不是过往的「独立自主自办教

会」的爱国会，而是成为严格按照字面意义理解的「爱国会」：一个「由全国

天主教神长教友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爱国爱教的群众团体」。[4] 

 因此，我个人认为，爱国会的未来走向，可以专注于「鼓励神长教友为

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5］ 

 

七位非法主教的处理 

 中梵双方关系的另外一个障碍，是地上教会中七位自选自圣的主教（上

文称八位，其中一人于 2017 年初逝世）。按照教会法的规定，这七位当中，

有三位经已由教廷宣布处于绝罚之中，另外四位亦处于「保留于宗座的绝罚状

态」。这七位主教既然是在政府官员的支持下不惜与圣座对抗而接受了自选自

圣，甚至受到「绝罚」，对于教廷来说，接纳这七位非法主教的困难，首先在

于他们「自选自圣」的行为严重触犯了《天主教法典》1382 条的规定：「主教

无教宗任命祝圣别人为主教，及被其祝圣为主教者，均处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

罚。」而且，令教会处理这七位主教时更加棘手的是，七位非法主教中有人被

指控有个人私德问题。 

 「自选自圣」与私德问题属于教会法的不同罪行，而且罪行的确凿性不

等。「自选自圣」乃有目共睹的事件，罪行确定成立。而有私德问题的指控则

需要更多显明证据。在中梵双方关系尚不稳定的情况下，教廷不可能派官员赴

中国亲自查证，而且在此种事件上可能有赖中国官方机构的审查与确证，无疑

需要大量时间。倘若教廷与北京同意将七位非法主教可能触犯教会法之行为分

开处理，即首先处理非法祝圣的问题，之后再处理其他可能的违反教会法行

为，这无疑是合适的。 

 赦免非法祝圣行为的前提条件乃非法祝圣参与者（祝圣者与被祝圣者）

的「悔改」。由于非法祝圣行为本身是挑战教宗作为地方主教人选的最高与最

后决定者这一基本原则，因此赦免非法祝圣行为的前提，就要求触犯法律者主

动向教宗表达服从以及与普世教会共融的意愿，并且请求教宗给予赦免。据报



 
 

 
 

导，这七位非法主教已经全部向教宗写信，表达对于教宗的无条件服从以及请

求赦免非法祝圣行为所引发的处罚。由于有了这一基本悔改态度，教宗赦免非

法祝圣之处罚的可能性非常高。不过有一点需要做出明确说明：赦免自选自圣

行为带来的处罚不等于追认其教区管理权。是否授予教区管理权，则需要解决

其他有悖于这一职位的要求，比如该教区是否已经有教廷任命的主教，或上述

某些主教是否有伦理道德上的问题。祇有在信仰、伦理、教会法等各方面都符

合主教这一职位者，方可被授予教区管理权。七位非法主教在上述诸多方面的

资格尚需要中梵双方用更多时间与耐心进行鉴定。 

 

促使地下主教被中方承认 

 中梵对话中尚需要处理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双方如何处理中国三十

多位地下主教被政府承认的议题，当然，也包括被监禁的主教的问题。中国天

主教会主教团的合法性在于，要包括整个中国教会的全部合法主教，而不是祇

有其中一部分。因此为了组成一个合法且有权威的主教团，必须将全部地下主

教纳入其中。这自然要求北京承认这些主教的主教身份及其对于教区的管理

权。毫无疑问，罗马一定会提出此要求，然而北京愿意在多大范围内承认地下

主教的主教身份与教区管理权，尚不得知，预料这将是双方今后对话的主要内

容。 

 其实，地下主教议题并非是不可解决的死结，因为地下教会是特殊政治

与历史时期内的产物，由于罗马与北京缺乏相互信任，因而间接使坚持教会原

则的地下主教与政府之间缺乏互信。一旦中梵关于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协议，则

意味罗马与北京的相互信任已经达到一定的阶段，地下主教们将不再因为坚持

信仰原则而被政府视为敌对者或不合作者，地下主教在政府眼中的整体印象将

改观。再者，中国地下教会的主教其实都是爱国的公民典范，祇是由于自己对

于天主教教义的理解与要求而选择了与地上主教不同的教会道路。近年来，政

府对于地下教会的态度比八十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很多地下主教祇是不

被承认其主教身份及教区管理权，大部分地下主教尚能从事基本的牧灵工作。

相信随罗马与北京之间相互信任的加强，地下主教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也会

逐步建立起来。解决地下主教问题的关键在于地下主教本人与政府之间的互

信，北京也许会要求地下主教明确表态遵守中国宪法、法律、政策等；祇要政

府不再要求「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以及「自选自圣」，这些对于地下主教来

说丝毫没有问题，因为地下主教都会是爱国的好公民，而且也教导自己的教友

如此做。相互信任的建立需要时间、耐心，更需要用行动来表达，我们需要给

予圣座、地下主教与北京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中梵关系中这一难题。 

 

「等待全部的自由」抑或 「紧握必要的自由」？ 

 经过多年的努力对话与交谈，中梵双方已经就主教任命这一关键问题达

成共识；此协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前面分析指出，中梵关于主教任命之协议

的达成，将是 1951 年之后双方关系的里程碑，在此协议基础之上将会逐步解



 
 

 
 

决「爱国会的未来」、「地上非法主教的合法化」、「地下主教获得北京政府

承认」、「中国天主教会主教团的成立」等问题。自此之后，中国天主教会将

不再有地上和地下两个教会团体分庭抗礼；反之，这两个教会团体将会逐步在

法律、牧灵、情感等方面慢慢走向和解与共融。中国天主教会将齐心协力在中

国大地上传播基督的福音。 

 不过，对于中梵协议的达成，也有一种不乐观的声音。它指出，天主教

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和其他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中国政府不会也不可能撇开其他民族和宗教的问题而单独解决天主教问

题，比如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民族自治问题等等。如果中国政府没有拿出全

盘解决这些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方案，则很难单独就天主教问题与梵蒂冈达成实

质性的协议来保障天主教会的宗教自由，因此，中国目前社会环境及政治气候

似乎仍未能显出保障和落实宗教自由的真正迹象，比如：信仰传播的自由、兴

办教育的自由、教产仍未彻底落实。即使中梵达成协议，这样的协议也无多大

意义，因此，宗座不必急于求成。 

 上述的说法有需要商榷的地方。首先，中国天主教信友的宗教自由的确

与整个中国社会的自由与实践有关，中国的普罗大众所享有自由的提升的确有

助于中国天主教会信仰自由空间的扩展，然而将天主教的问题与西藏、新疆等

问题相提并论并不恰当。天主教会在中国遇到的问题与西藏和新疆问题有极大

的不同。西藏与新疆并不是纯粹的宗教自由问题，更多是某些分离主义者追求

分离与独立的问题，是对于国家领土和主权范围的认知与民族关系的认知的问

题。中国社会的民主化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让某些分离主义者追求分离与独立

的愿望减弱，然而并不会从根本上消失。西方国家如西班牙、苏格兰、北爱尔

兰等并没有「自由」问题，然而同样存在者民族分离主义，也同样存在恐怖主

义攻击。天主教的问题并非领土与主权问题，中国的天主教信徒是爱国的好公

民，没有意愿从事政治活动，不会威胁政治与社会稳定，中国的执政者对此也

完全明白，因此不会将天主教的问题与西藏和新疆问题放在一个层面上处理。

中国的天主教信徒也不应将自己与西藏和新疆等问题联在一起。因此，断言中

国天主教会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解决西藏与新疆问题，是完全没有

道理的。 

 中国天主教会作为宗教团体，其旨趣并非是政治性的，没有任何政治性

抱负，无意代替政治社团来参与和推动中国社会的政治进程，其所追求的是在

中华大地上生活与传播自己的信仰，因此圣座与中国天主教会关心的乃是否有

足够的信仰自由空间以实践自己的信仰。由于天主教会的特殊制度——圣统

制，天主教会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宗教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

处。相似之处是中国所有宗教（包括天主教会）在信仰传播的方式、兴办教

育、落实教会财产等方面都缺少足够的自由空间。然而，与中国的其他宗教相

比，天主教会还面临一个具有天主教特色的问题，即主教任命问题，但这个问

题在其他宗教并不存在。在过去，由于北京对于圣座缺少信任，不允许圣座任

命中国天主教会的地方主教，而推行了「自选自圣」主教政策。这一点是中国



 
 

 
 

的其他宗教所没有的问题。北京处理天主教的这个独有问题并不会牵涉其他宗

教，不会改变北京对于其他宗教的具体政策。这个问题正是教廷与中国的天主

教会急切渴望解决而其他宗教却毫不在意的问题。因此，将天主教的问题与其

他宗教的问题混淆在一起，视之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亦没有道理。 

 与其他方面的「自由」相比，「教宗任命地方主教的自由」乃天主教从

其基本教义出发而坚持的信仰自由内容，如果缺少这一点，中国天主教会将不

是本质意义上的天主教会。至于传播信仰方式的自由与兴办教育的自由的缺

乏，以及落实教会产业的限制等，并不会对中国天主教会的本质造成威胁与伤

害，更不会令中国天主教会不成为天主教。 

 现在北京愿意与圣座在主教任命方面达成协议，让中国天主教会虽然暂

时没有「全部的自由」，然而却享有「必要的自由」，让中国天主教会维持自

己的天主教传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主教会。难道圣座任命主教的自由，不

是「真正的宗教自由」？难道中国天主教会由于中国政治大环境的原因暂时不

能在信仰传播方式上享有全面的自由、不能兴办学校、教会的财产不能全部落

实，就要中国天主教会再长时期等待下去，要圣座放弃与北京现在的协议？纵

使放弃现在「必要的自由」，也不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自由，而带给教会的结

果会是全部自由的丢失。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或者我们现在拥抱「必要的

自由」，成为一个不完美然而却是真正的教会，然后在希望中争取「全部的自

由」，走向完美的教会；或者我们放弃「必要的自由」，然后一无所有，在希

望中等待不知哪一天到来的「全部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天主教会应

该何去何从？教会的伦理原则其实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两权相害取其轻。因

此，在教宗方济各推崇的健康现实主义原则指导下，中国天主教会应该选择的

道路其实已经一目了然。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圣保禄宗徒归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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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章程》（2004 年 7 月中国天主教第七届代表会议通

过），第一章第三条，载于《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2004 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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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主教团关于选圣主教的规定》，载于《中国天主教》网站，2013 年公

布。http://www.chinacatholic.cn/html1/report/1405/570-1.htm 

注三：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

奉献生活者、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2007 年，第 7 号。 

注四：《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章程》（2004 年 7 月中国天主教第七届代表会议通

过），第一章第二条，载于《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2004 年公布。 

注五：《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章程》（2004 年 7 月中国天主教第七届代表会议通

过），第二章第四条，载于《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2004 年公布。 


